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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合资?

无论是何种法律形式的合资企业，各方通常对如何建立、组织和管理公
司（如共同控制-亦旨在合并控制）达成一致。

通常，各方不仅在合资协议（基于合约）中,而且在章程/规章（基于公
司制）中反映共同控制-这些规则既高度灵活又可特别制定。

1. 前言



在实践中：三类法律实体（企业、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）

在欧洲，最常见的国际合资企业的法律形式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

在选择某一特定实体时，你需要考虑什么？

2. 法律实体



股份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（LLC） 合伙

设立所需时间/费用 稍高 低 仅需合同

最低资本 30,000-120,000欧元 12,000-35,000欧元 无

典型的合资义务 否(需股东协议) 是 是

管理 二层/一层 一层 一层

责任 有限 有限 个人

股东的公开性 否 是 否

退出 简单 繁琐 否

税 双重征税 双重征税 转移课税



3. 合资企业管理之要素
股东层面

二种方式: 由任一方自由表决或各方有义务为合资企业之最佳利益共
同表决

董事会层面
每方可任命其董事
如果合资企业双方均持50%股权: 通常由独立董事最终作决定
通常: 董事会成员可自由表决

管理层层面

管理层由董事会任命
有时要制定避免由一方任命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则



决策: 多重方式
一致同意(基本决定，如：新股东)
特定的法定人数 (重要决定, 如: 超过一定限额的投资)
简单多数 (日常决定, 如: 预算)

克服僵局
升级机制(如：二次表决, 合资企业股东之CEO的会议)
若双方无法达成合意，在实践中有诸多方式克服僵局: 1.合资企业清
算 2.有价格机制的对等买入和卖出选择权(如Texas shoot out，
Russian Roulette等)

4. 决策与僵局



联系方式:
Beat Brechbühl博士， 法学硕士 (合伙人)
并购业务组负责人
AIJA国际商法委员会主席(IBLC)

beat.brechbuehl@kellerhalshess.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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